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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083        股票简称：孚日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07 

债券代码：128087        债券简称：孚日转债 

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

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收到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

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170 号）。我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，对相关事项认

真作了核查，现对关注函关注的事项回复如下： 

1、补充说明设立安防公司及生产产品所需的生产、经营等各类专业资质，

你公司获取相关资质的计划及预计获得时间，以及相关产品上市销售所需审批

流程及目前进展。 

回复说明：公司拟设立的安防公司，已于 3 月 11 日完成“山东孚日安防科

技有限公司”的名称自主申报，3 月 12 日到高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册登

记手续，并于当日取得高密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。安防公司取得营

业执照后，将向高密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备案建设“山东孚日安防科技有限公

司安防用品建设项目”，预计将在 1 周内取得“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明”，期间

公司将启动厂房改造计划，选取设备型号，并进入设备采购流程，一期项目预计

2020 年 6 月底之前可以投产。公司拟引进的生产线包括生产无纺布的设备，生

产口罩、防护服、棉柔巾等产品的相关设备。该公司生产和销售无纺布和棉柔巾

等普通产品无需其他资质申请，若生产和销售口罩，日常防护口罩不用办理任何

许可证照，将产品向有资质的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，按照相应标准送检，取得国

家权威检测报告，具备 CMA、CNAS 认可标识，即可上市销售。生产医用防护

口罩、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等产品，需要向山东省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“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”和“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”，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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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公司将在具备相关生产条件后，积极申请相关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。 

2、具体说明各类产品的生产线建设周期、预计投产时间、是否具备规模化

生产能力，并补充说明相关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，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及其供应

是否充足。 

回复说明：安防公司拟投资项目预计建设期 12 个月，计划于 2020 年 3 月

开始项目建设，项目一期于 2020 年 6 月底投产，主要建设内容：口罩、棉柔巾

生产线建设；项目二期于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，主要建设内容：手术衣、防护

服生产线建设；项目三期于 2021 年 3 月底投产，主要建设内容：无纺布生产线

建设。项目初期以采购无纺布、熔喷布等原材料为主生产口罩、棉柔巾、防护服

等产品，后期以采购聚丙烯纤维、粘胶纤维和棉类等原材料为主，生产无纺布等

产品，再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。公司作为全球最大毛巾生产企业，每年的棉花采

购量、消耗量均居行业前列，家纺类产品连续 21 年出口金额排名全国第一，公

司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能力，可以保证有足够的能力获取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。 

3、相关产品是否存在订单或意向性协议，预计产品去向情况，并结合相关

产品的产能、预计毛利率水平和年收入利润、销售市场、风险应对等因素对设

立安防公司做进一步可行性分析及风险提示。 

回复说明：公司拥有在家纺行业深耕 32 年的优势和全球强大的销售网络，

自去年开始进行棉柔巾相关产品的销售，预计本年度棉柔巾相关产品的销售目标

是 3000 万元，主要面向国内市场，目前是委托其他公司代为加工，预计的毛利

率水平在 20%左右，公司新上生产线后，预计利润率水平将有所上升。自公司

发布相关投资的公告后，国外的客户 3 月 11 日即向公司传递采购意向询单，因

公司暂未形成相关产品的产能，为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公司已对相关公司启动

尽职调查和谈判，拟收购一家或几家有资质和生产能力的厂家，尽快形成相关产

品的销售。 

鉴于公司有 32 年大规模家纺产品的组织协调生产能力，拥有完备的能源供

应体系（有自备热电公司、自来水公司），有强大的国内外市场营销网络，有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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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研发和设计能力，经过公司的详细调研和充分论证，公司认为对安防产品项

目进行投资是可行的。经过测算，若按照 1.6 亿元的投资规模进行规划，项目达

产后，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2.3 亿元，利润约 2500 万元。该数据均为公司初步

测算，若完全达产达效，占公司年营业收入 50 多亿元的比例不足 5%，利润占比

亦不超过 5%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风险提示：短期内公司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相关产品的产能，收购有资质

的厂家存在谈判失败，收购不成功的可能性；新项目投产后，也存在产品销售不

畅的可能性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4、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，并自查是否通过非信息披

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和个人透露内幕信息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回复说明：公司近期未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进行调研，未通过非信息披露

渠道向调研机构和个人透露内幕信息，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5、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六个

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并说明未来六个月内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和持股 5%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。 

回复说明：经公司自查，公司董事于从海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卖出公司股票

285,706 股，公司董事孙日贵之直系亲属孙小惠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卖出公司

股票 1,000 股，除此之外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六

个月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公司董事吴明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披露，计划

自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，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

份不超过 33.9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.037%。除此之外，公司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%以上股东暂时没有减持计划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回复说明：公司是国内出口金额最多的家纺公司，拥有全球强大的销售网络

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广泛的客户群体，山东省高密市是安防用品的产业集群，有

众多的安防产业相关公司，当公司披露拟设立安防公司的信息后，当地政府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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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，立即协调组织当地相关安防产业公司与本公司联络，让公司进一步了解该

产业的信息，积极配合和支持本公司设立安防公司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

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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